附件6
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

分类分档对照表（试行）
	类别
	职业（工种）
	工作室项目建议补助标准（万元）

	生产制造类
	石油加工和炼焦及煤化工生产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、医药制造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、采矿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、机械制造基础加工、金属制品制造、通用设备制造、专用设备制造、汽车制造、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、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、仪器仪表制造、建筑施工、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、生产辅助等职业（工种）
	30

	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类
	交通运输及仓储物流和邮政业服务、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、水利及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、电力燃气和水供应服务、修理及制作服务、健康服务等职业（工种）
	20

	其他类
	地方或民族特色技艺职业（工种）
	10


说明：
1.具体申报的职业（工种）可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（2022年）版》小类、细类，暂未列入的新职业可参照相近职业（工种）分类。
2.工作室项目以领办人所从事的职业（工种）确定类别。


PAGE  
— 2 —


